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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

 

 
《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》(第 629 章) 

 
 

《2018 年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 
(修訂附表 1) (第 3 號)公告》 

 

 
引言 
 

2018 年 10 月 19 日，海關關長根據《實體貨幣及不記名

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》(第 629 章)(「《條例》」)第 33(1)條，

訂立《2018 年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(修訂

附表 1) (第 3 號)公告》(「《修訂公告》」) (載於附件)，在《條

例》附表 1 中加入「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」為指明管制站。 
 

 

理據 

 
背景 

 
財務行動特別組織 
 
2. 財務行動特別組織 (「特別組織」 )是一個跨政府組織，

制訂了 40 項建議，就打擊清洗黑錢及恐怖分子融資活動訂立標

準，各成員司法管轄區(包括香港)須遵從。當中第 32 項建議，要

求以立法設立申報／披露制度(「R32 制度」)，以偵測貨幣及不

記名可轉讓票據(「現金類物品」)的跨境運送活動。如有關現金

類物品被懷疑涉及清洗黑錢或恐怖分子融資活動，又或涉及虛假

申報或披露，應予阻截或限制。對於不遵從申報／披露規定的人

士，應施以制裁。此舉之目的是確保恐怖分子及其他犯罪分子不

能通過跨境運送現金類物品，為其活動提供資金或清洗犯罪得益。 

  

------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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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例》 

 

3. 《條例》設立 R32 制度，履行香港落實特別組織第 32
項建議的國際責任。《條例》已於 2018 年 7 月 16 日生效。 
 
4. 根據《條例》，經《條例》附表 1 所列的指明管制站1抵

達香港的旅客，如管有大量現金類物品 (即總價值高於 12 萬港

元 )，須使用紅綠通道系統下的紅通道，就有關現金類物品向香

港海關(海關)作出書面申報。非經指明管制站抵達香港的旅客或

即將離開香港的旅客，則須在海關的要求下，披露是否管有大量

現金類物品；如有的話，須就有關現金類物品作出書面申報2。    
 

 
《條例》附表 1 的修訂 
 
5.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這新管制站將設有紅綠通道系統，

以便抵港旅客如上文第 4 段所述，按照《條例》就現金類物品作

出書面申報。海關關長因此訂立了《修訂公告》，在《條例》附

表 1 中加入這管制站為指明管制站。   
 
 
《修訂公告》 
 

6. 《修訂公告》在《條例》附表 1 加入「港珠澳大橋香港

口岸」為指明管制站。《修訂公告》將於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啓

用當日(即 2018 年 10 月 24 日)起實施。 

 

 

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附表 1 現時載列 14 個指明管制站，即(1)羅湖管制站、(2)紅磡車站、(3)文錦

渡邊境管制站、(4)沙頭角邊境管制站、(5)港澳碼頭、(6)中國客運碼頭、(7)落
馬洲邊境管制站、 (8)香港國際機場、 (9)屯門客運碼頭、 (10)深圳灣口岸港方

口岸區、 (11)落馬洲支線管制站、 (12)啟德郵輪碼頭、 (13)海運碼頭，以及

(14)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站(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除外)。  
 
2 如旅客屬由成人陪同的 16 歲以下幼年人，而該成人知道該幼年人管有大量現

金類物品，則該成人須代該幼年人作出申報或披露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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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程序時間表 
 

7.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： 

 
在憲報刊登《修訂公告》 2018 年 10 月 22 日 

公告生效 

 

2018 年 10 月 24 日 

 

 

建議的影響 

 
8.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建議不會

影響《條例》的現行約束力。海關會以現有資源應付實行建議涉

及的任何額外工作量。建議對經濟、競爭、生産力、環境、可持

續發展、家庭或性別議題均沒有影響。   
 

 

公眾諮詢及宣傳 

 
9. 建議屬技術修訂，以便經設有紅綠通道系統的管制站抵

港的旅客，按照《條例》就現金類物品作出書面申報。當局發言

人會回答傳媒及公眾的查詢。 
 

 

查詢 
 
10.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海關助理關長(情報及調

查)黎流栢先生(電話：3759 2006)。 
 
 
香港海關 

2018 年 10 月 22 日 




